附件2
2024年天津市第十届篮球业余联赛暨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（华北区天津市）--篮球比赛运动队参赛承诺书

为加强对2024年天津市第十届篮球业余联赛暨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（华北区天津市）--篮球比赛项目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管理和监督，规范各篮球队参赛行为，确保赛事顺利进行，制订本责任书。
本责任书由天津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与参赛篮球队签定。篮球队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领队和主教练。各篮球队要充分认识抓好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性，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，加强管理和教育，负有以下工作责任：
一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规定，同心协力、齐抓共管、文明守纪，自觉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、公正，维护和弘扬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与精神，确保比赛顺利。
二、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宣传、教育和管理，引导运动员树立正确、积极、健康的道德观、价值观和参赛观，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，干净参赛。
三、严格遵守篮球比赛有关规定，保证运动员参赛资格真实有效，不弄虚作假。
四、严格遵守《反兴奋剂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明确工作责任与任务，保证相关措施落到实处。
五、高度重视参赛安全工作，强化安全意识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对篮球队所有成员的安全教育，深入排查并有效化解各类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。
六、不对外散布不符合事实和不负责任的言论，确保发布信息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。
七、在篮球比赛中严禁出现以下行为：
1．违反运动员参赛资格有关规定，在运动员资格上弄虚作假的；
2．违背体育道德进行虚假比赛或操纵比赛的；
3．为谋求不正当参赛利益，向组委会、竞委会管理人员、技术官员、裁判员等竞赛组织人员赠送现金、有价证券、贵重物品等，或安排宴请、高档娱乐等消费活动的；
4．不服从裁判员判罚，指责、谩骂、攻击裁判员，干扰裁判员正常执裁的；
5．在比赛中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，使用小动作、坏动作、报复性动作，故意干扰影响他人正常参赛的；
6．故意拖延比赛时间，闹赛、罢赛、无故弃权、拒绝领奖，扰乱赛场秩序的；
7．辱骂对手、打架斗殴、故意伤人；
8．组织、煽动观众滋事闹事、干扰比赛，发表涉及歧视言论，对观众进行不礼貌行为的；
9．发表不实言论，误导媒体和公众行为的；
10．因队伍管理不力，或应急处置不及时、不妥当，造成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；
11．其他影响赛事形象和比赛正常进行的行为。
八、在比赛期间，发生以上赛风赛纪违规行为并经查实后，除按照《中国篮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》外，还将视违规情节轻重以及影响，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，通告参赛篮球队所属上级管理单位。
报名参赛后不得退赛、罢赛。涉及违反党纪和国家法律的，将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另行追究党纪和法律责任。
九、参赛队及参赛队员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遵守比赛规定，充分了解篮球比赛具有的潜在的风险，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受伤和事故。确保本队队员的身体健康，没有不适合篮球运动的疾病，可以正常参加比赛。如有违反，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十、对赛事中发生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和纠纷,要本着维护大局和整体利益出发，与天津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有关部门，友好协商解决。对比赛出现的问题，按《篮球规则》、《2024年第十届篮球业余联赛暨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篮球项补充规程》及国家体育总局、中国篮协有关规定程序，进行申诉和处理。
十一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签字后生效。天津市篮球运动管理中心、参赛篮球队各存一份（赛前联席会提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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